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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对2018年3月7日异议答复的质询意见和再异议》
答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3月20日，我公司收到由贵院转交的、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异议人”）提出的《关于对2018年3月7日异议答复的质询意见和再异议》（以下简称《再异议》）。根据上述《再异议》，我公司做出如下说明：
一、评估报告就估价对象“在建工程现状”的未来使用价值未做出合理估值，仅就“地上物”价值进行成本估算
[bookmark: _GoBack]依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2000-规建字-0731] 复印件（发件日期为2000年5月29日）“注意事项”第四项，“因年度建设计划变更或因故未建满两年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自行失效。”上述证件有效期距价值时点已过期近16年，该工程合法建设依据已不存在。
依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99-规建字-1007] 复印件（发证日期为1999年8月2日），估价对象热带景区蓝海洋批准建设规模为78604平方米。依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2000-规建字-0731] 复印件（发件日期为2000年5月29日），估价对象贵宾休息室批准建设规模为527平方米。两者合计批准建设规模79131平方米。本报告依据的、北京沃特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根据北京首都工程有限公司（建设部甲字0105181号）结构施工图复印件，进行现场查勘，得出的现状建筑面积为93110平方米，超过批准规划面积13979平方米，达17.67%。依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99-规建字-1007] 复印件（发证日期为1999年8月2日）“遵守事项”第2条规定：“凡未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均属违法建设。”
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异议人提供的关于工程规划相关文件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99-规建字-1007] 复印件（发证日期为1999年8月2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2000-规建字-0731] 复印件（发件日期为2000年5月29日），建设项目名称为热带景区蓝海洋及贵宾休息室，实际建设内容为餐饮娱乐、水上娱乐设施等。在估价对象获得上述规划审批时，北京市并没有大型室内水上娱乐设施、嬉水乐园这一类产品。估价对象于1999年1月开工，2002年底停止施工，又2008年进行了外立面石材幕墙工作及部分加固工程，新增部分钢架。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估价对象尚未完工。估价对象停工之后，在估价对象北侧不到2公里的位置上，国家游泳中心（俗称“水立方”）建成并投入使用。至本次评估价值时点，水立方已成为区域内，乃至北京市标志性室内水上活动场所。仅从水上娱乐设施市场调研，蓝海洋项目已不具备任何竞争力。况且，我们无从判断未来买家如何经营该项目。
由于该项目存在规划、产权、市场等多方面不确定因素，评估专业人员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设定项目的未来使用用途，并以其作为收益法或假设开发法的评估依据。这也是本次评估没有采用收益法或假设开发法的原因。
另，本次法院委托的是现状评估，并没有委托评估未来开发价值。
二、异议人提出仅提供评估结果报告，未提供评估技术报告
按照评估行业规范，提交给估价委托人评估结果报告。
正是考虑到在建工程现状的造价对于最终的现状价值的影响，本报告后附北京沃特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测算》。
三、评估报告附件工程造价报告的测算内容及测算方法不合理
1.异议人质疑工程量计算方法未明确，认为应直接引用《中华民族园蓝海洋工程结构结算书》相应内容。
本次评估明确采用的是成本法，“在建工程重置成新价格”是指采用价值时点2018年1月26日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及建筑技术、工艺等，在价值时点的国家财税制度和市场价格体系下，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相同效用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在建工程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异议人所指的《中华民族园蓝海洋工程结构结算书》，出具时间是2000年12月，与本次评估确定的2018年1月26日的价值时点相去甚远。
2.异议人认为应采用北京市2012年预算定额及费用定额进行工程造价
北京沃特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测算依据是现有仅能取得的结构图。因原有建筑设计公司灭失，无法取得建筑、装饰及机电图纸和资料。北京沃特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依据结构图及现场踏勘的结果，按照2018年1月北京市市场价格水平进行测算，符合上述价值类型，完全合理、合规。
我们认为，此次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8-1-0052-F01SFZC6号）是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及相关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估价结果是客观、合理的。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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